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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通閱服務說明 

※讀者申請流程： 
1. 如鄰近學習指導中心及公共圖書館無欲借圖書時，可經由各學習指導中心申請校本部

圖書館通閱服務。 

2. 填寫申請表後交由學習指導中心，待中心承辦人確認為讀者本人及證件後，中心承辦

人將申請表傳真給校本部圖書館。 

3. 校本部圖書館收到申請表後，於圖書館系統確認讀者身分且確認讀者無停權狀態後，

再將讀者欲借圖書資料找出並於系統登入借閱資料後郵寄至各中心。 

4. 中心承辦人收到圖書包裹後先確認內容及數量並於申請表上註明收件日期，而後通知

讀者於一周內至中心取書並簽名。 

5. 讀者需於歸還期限前一周，將圖書資料歸還於學習指導中心。如歸還時間超過歸還期

限前一周而導致中心寄回校本部時間超過歸還期限，將起算逾期天數並停止借閱權利。 

6. 學習指導中心將讀者歸還之圖書資料及申請表寄回校本部圖書館。 

※注意事項： 
1. 申請資料類型限可外借之圖書資料(不含視聽資料、參考書、期刊等)，另為保護光碟或

相關註記之資料完整，圖書資料之光碟附件均不可通閱。 

2. 讀者需負責圖書之保管保護責任。若有遺失或毀損情形，須負擔賠償責任。 

3. 申請借閱之圖書寄達學習指導中心後，如一周內無取書將停止通閱資格一個月。 







國立空中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小額自購圖書流程圖  1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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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註至註○5  

*限本館尚未典藏之中外文紙本圖書

*期刊等連續性出版品無法申報

*發票日期 2周內併同自購圖書、請購單

及支出憑證粘存單等辦理核銷手續 

*若教師急用書請見註

https://portallib.nou.edu.tw/dl.asp?fileName=41231533871.docx
https://portallib.nou.edu.tw/dl.asp?fileName=41231533871.docx
https://portallib.nou.edu.tw/dl.asp?fileName=412315343371.docx


 

注意事項： 

註○1 「國立空中大學教師暨研究人員小額自購圖書實施要點」中所指圖書不

含期刊等連續性出版品及電子圖書（因電子圖書購買時綁定個人帳號，

僅購買者能開啟閱讀，故無法納入館藏），欲申購之人員，請先查詢圖書

館線上公用目錄有無是冊圖書(含電子書)，以本館尚未典藏為限。 

註○2 小額自購申購人員核銷時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應自行完成付款並於開立發票日期之 2 周內辦理核銷手續，核

銷請款時，請依程序檢附支出憑證粘存單等相關憑證，併同自購圖書交

予圖書館處理。 

（2） 金額核撥後，由出納組直接撥款至申購人員帳戶。 

（3） 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申購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4） 若於國外或國外網站購買圖書而無發票時，應索取包括書籍名稱、買受

人為國立空中大學及本校統編之收據證明，其上並請申請人親筆簽名。 

註○3 若老師急用書，請事先告知，本館取得圖書後會儘速編目，並 E-mail通知

可借書。若有其他老師先申報核銷上架或本館已先行採購上架，致老師尚

未提報核銷之書成為複本，依小額自購規則，本館不收複本。 

註○4 長期借閱，請填寫國立空中大學教學及研究用書長期借閱申請表。 

註○5 亦歡迎使用讀者圖書薦購。 

 

 

https://portallib.nou.edu.tw/dl.asp?fileName=23111001158.docx
https://portallib.nou.edu.tw/searchSite.asp?targe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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